
V1 

慈愛主，我在你面前敬拜你，全

心獻上跪下你跟前， 
我來禱告，全心奉獻，敬拜全能

永活神。 

 

V2 
親愛主，讓我可尋見你面，同心

讚美在你寶座前， 
我靈歌唱，我心渴慕你，臨近我

、充滿我、擁抱我。 

 
 

Chorus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

和華，諸天述說，你的

榮耀。 
全地歡呼高唱讚美你聖

名，願我在你面前蒙你

悅納。 

Verse 

主聖潔全能榮美 

地上萬族屈膝敬拜 

主聖潔全能榮美 

萬物發出讚美 

 

Chorus 

凡有氣息  的都要頌讚 

全地唱  讚美諸天和應 

凡有氣息  的都要頌讚 
萬國要歸向袮 
 

Bridge: 

袮是萬王之王  至高神 

唯一的救贖者 

國度權柄歸神 

從亙古到萬世 
 

 

 

 

 

 

 

 



惟在基督 (In Christ Alone)  

期望冀(kei3)盼(paan3)全在我主， 
祂是我力光輝詩歌 
房石確(kok3)據(geoi3)磐石固穩 

(wan2)， 
不怕凜(lam5)冽(lit6)風沙雨雪 
 
無盡愛心深邃(粹)安寧， 
除卻驚慌終止紛爭 
神是我慰(慧)全賴我主， 
安穩處在基督愛裡 

奇妙聖誕道成肉身， 
生於馬槽基督降世 
神願賜愛和義救恩， 
怎可拒絕基督厚愛 
 
慈愛救主釘身寶架， 
耶穌犧牲普世罪償(常) 
人類過錯全負主肩(堅)， 
得享永活因主救我 

  

全信靠上帝  

全信上帝！ 
全靠上帝！ 
神聖基督犧牲替我面對死亡 
無法可講述， 
願唱歌稱讚， 
讓我見證: 
上帝開恩， 
將我導引！ 

 

 

 

以 斯 拉 記 7:11-28Chinese Union Version 
(Traditional) (CUV) 
11 祭 司 以 斯 拉 是 通 達 耶 和 華 誡 命 和 賜 以 色 列 之 律 例 的 文 士 。 亞 達 薛 西 王 
賜 給 他 們 諭 旨 ， 上 面 寫 著 說 ： 



12 「 諸 王 之 王 亞 達 薛 西 ， 達 於 祭 司 以 斯 拉 通 達 天 上 神 律 法 大 德 的 文 士 ， 
云 云 。 

13 住 在 我 國 中 的 以 色 列 人 、 祭 司 、 利 未 人 ， 凡 甘 心 上 耶 路 撒 冷 去 的 ， 我 
降 旨 准 他 們 與 你 同 去 。 

14 王 與 七 個 謀 士 既 然 差 你 去 ， 照 你 手 中 神 的 律 法 書 察 問 猶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景 況 ； 

15 又 帶 金 銀 ， 就 是 王 和 謀 士 甘 心 獻 給 住 耶 路 撒 冷 、 以 色 列 神 的 ， 

16 並 帶 你 在 巴 比 倫 全 省 所 得 的 金 銀 ， 和 百 姓 、 祭 司 樂 意 獻 給 耶 路 撒 冷 ─ 
他 們 神 殿 的 禮 物 。 

17 所 以 你 當 用 這 金 銀 ， 急 速 買 公 牛 、 公 綿 羊 、 綿 羊 羔 ， 和 同 獻 的 素 祭 奠 
祭 之 物 ， 獻 在 耶 路 撒 冷 ─ 你 們 神 殿 的 壇 上 。 

18 剩 下 的 金 銀 ， 你 和 你 的 弟 兄 看 著 怎 樣 好 ， 就 怎 樣 用 ， 總 要 遵 著 你 們 神 
的 旨 意 。 

19 所 交 給 你 神 殿 中 使 用 的 器 皿 ， 你 要 交 在 耶 路 撒 冷 神 面 前 。 

20 你 神 殿 裡 若 再 有 需 用 的 經 費 ， 你 可 以 從 王 的 府 庫 裡 支 取 。 

21 「 我 ─ 亞 達 薛 西 王 又 降 旨 與 河 西 的 一 切 庫 官 ， 說 ： 『 通 達 天 上 神 律 法 
的 文 士 祭 司 以 斯 拉 ， 無 論 向 你 們 要 甚 麼 ， 你 們 要 速 速 地 備 辦 ， 

22 就 是 銀 子 直 到 一 百 他 連 得 ， 麥 子 一 百 柯 珥 ， 酒 一 百 罷 特 ， 油 一 百 罷 特 
， 鹽 不 計 其 數 ， 也 要 給 他 。 

23 凡 天 上 之 神 所 吩 咐 的 ， 當 為 天 上 神 的 殿 詳 細 辦 理 。 為 何 使 忿 怒 臨 到 王 
和 王 眾 子 的 國 呢 ？ 

24 我 又 曉 諭 你 們 ， 至 於 祭 司 、 利 未 人 、 歌 唱 的 、 守 門 的 ， 和 尼 提 寧 ， 並 
在 神 殿 當 差 的 人 ， 不 可 叫 他 們 進 貢 ， 交 課 ， 納 稅 。 』 

25 「 以 斯 拉 啊 ， 要 照 著 你 神 賜 你 的 智 慧 ， 將 所 有 明 白 你 神 律 法 的 人 立 為 
士 師 、 審 判 官 ， 治 理 河 西 的 百 姓 ， 使 他 們 教 訓 一 切 不 明 白 神 律 法 的 人 。 

26 凡 不 遵 行 你 神 律 法 和 王 命 令 的 人 就 當 速 速 定 他 的 罪 ， 或 治 死 ， 或 充 軍 
， 或 抄 家 ， 或 囚 禁 。 」 



27 以 斯 拉 說 ： 耶 和 華 ─ 我 們 列 祖 的 神 是 應 當 稱 頌 的 ！ 因 他 使 王 起 這 心 意 
修 飾 耶 路 撒 冷 耶 和 華 的 殿 ， 

28 又 在 王 和 謀 士 ， 並 大 能 的 軍 長 面 前 施 恩 於 我 。 因 耶 和 華 ─ 我 神 的 手 幫 
助 我 ， 我 就 得 以 堅 強 ， 從 以 色 列 中 招 聚 首 領 ， 與 我 一 同 上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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